





	





芒安委办发〔2017〕48 号



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继续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开展
自查和整改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安委会各有关成员单位，各企业：
根据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督查方案的有关要求，以省安全监管局王革新副巡视员带队的省安委办第五督查于8月14日-15日、9月12日对我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进行了两次督查。根据督查组两次督查的反馈意见，我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全市各有关单位、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继续加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力度，深入开展自查和整改，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现将省检查组督查反馈意见和相关工作要求如下，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一）重部署、轻落实现象仍然存在。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各级各部门都进一步制定完善了工作计划和方案，安排了检查计划，要求企业完善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并上报了各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开展情况。但有的部门和企业仍然存在走过场、应付式现象，未认真开展检查、存在的安全隐患仍未整改，没有把检查方案、计划真正落到实处。
（2） 关于企业层面对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仍然认识不到位。一些企业将本次大检查工作等同于一般性的安全工作，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和汛期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缺乏深刻认识，企业大检查工作组织机构、人员缺位，把当前的大检查工作当成临时性、日常性的工作，没有对照标准、规范深入开展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隐患排查整治不全面、不彻底，自查自改工作流于。如德宏华江水岸星城建设项目，对督查出的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无安排、无方案、无自查自改情况等仍未认真整改。
（3） 政府和部门的督查检查工作力度还不够。大检查工作已经开展近2个月，部门督查工作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按照州级抽查比例、县级100%全覆盖督查检查的要求还有差距。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提高对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思想认识。全市各级各部门和企业要把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作为当前重大政治责任和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州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要着眼这一时期安全生产任务的艰巨性和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的严峻性，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和“严格、严肃、认真”的要求，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二）强化督查检查，狠抓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要定期过问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和工作措施落实；市政府成立的大检查工作督察组要尽快落实督查工作任务，督促各级各行业领域企业全面开展自检自查自改工作。
（三）突出工作重点，严防事故发生。要突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重点，加强事故风险研判分析，对容易发生事故的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油气管线、冶金工贸、涉氨制冷、粉尘涉爆、“三合一”及人员密集场所和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等重点行业领域，以及事故多发的地区，集中专业力量，深入基层、沉到一线，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督察检查。
   （四）举一反三，扎实整改突出问题。各有关单位、各企业要高度重视省安委会督查组的反馈意见，针对督查组提出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扎实做好督查中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突出问题的整改工作。
（五）完善痕迹资料，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台账。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安全生产大检查督查督办制度,要加大隐患和问题整治跟踪落实力度,加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痕迹管理的闭合工作。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各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制度、台账等痕迹资料收集整理的检查和指导力度，督促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开展各项安全生产管理痕迹资料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
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必须参照附件《企业安全生产主要管理资料清单及自查自纠标准（通用）》，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及安全生产特点，对照所属行业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行业安全检查标准及主管部门要求，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自查自纠工作，必须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生产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对工作开展不力、安全生产管理资料不齐全的企业将依法依规进行通报和查处！

附件：企业安全生产主要管理资料清单及自查自纠标准（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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